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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進步獎申請表 

填寫要求 

 

申請表是評審的基礎文件和主要依據，必須嚴格按照本文要求認真如實填寫。 

一、基本資料 

1. 項目名稱：中文名不超過 30 字。外文名不超過 30 個單詞。應圍繞項目核心

創新內容，簡明、準確地反映出主要科技創新內容和特徵，項目名稱中不得使用 XX

研究的表述，不得出現企業名稱和具體商品品牌等字樣。 

2. 項目起止時間：起始時間指立項、任務下達、合同簽署等標誌項目開始研究

的時間，完成時間指項目整體技術首次應用的時間。 

3. 所屬科學技術領域：按照“四、主要科技創新”所列科學發現點對應的學科

名稱順序填寫。 

4. 項目獲資助情況：填寫項目名稱、項目編號及任務來源，應根據與本項目的

緊密程度順序填寫。任務來源包括：國家級計劃；省、市、自治區級計劃；科技基

金資助；企業；其他。 

二、項目簡介 

不超過 1200 字。應包含項目主要技術內容、授權專利情況、技術經濟指標、應

用推廣及效益情況等。 

推動內容應客觀、準確、扼要地介紹受眾、創新手法、表現形式、傳播科學技

術知識的內容、發行情況等。 

三、客觀評價 

不超過 2400 字。應圍繞創新性、應用效益和經濟社會價值進行客觀、真實、準

確評價。填寫的評價內容要有客觀依據，主要包括與國內外相關技術的比較，國家

相關部門正式作出的技術檢測報告、驗收意見、鑒定結論，國內外同行在重要學術

刊物/專著和重要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等公開發表的學術性評價意見，國內外重要科

技獎勵等。非公開資料（如私人信函等）不能作為評價依據。 

四、主要科技創新 

不超過 5 頁。此部分是申請表的核心內容，也是評價項目、處理異議的重要依

據。 

應圍繞創新性、應用效益和經濟社會價值，客觀、真實、準確地闡述項目的立

項背景和具有創造性的關鍵、核心技術內容，對比當前國內外同類技術的主要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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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列明主要知識產權和標準規範等。此部分不得涉及評價內容。 

科技創新點按重要程度排序。每項科技創新在闡述前，應首先說明所屬的學科

分類和支持其成立的附件證明材料編號。 

推廣內容應簡明、準確、完整地闡述作品在選題內容或表現形式、創新手法等

方面的創新。 

五、應用情況和效益 

1. 應用情況︰不超過 1200 字。應就本項目技術應用的對象（如應用的單位、

產品、工藝、工程、服務等）及規模情況進行概述，並在提供主要客觀佐證材料的

關鍵頁或材料目錄。 

2. 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環境效益︰根據行業領域特點填寫，不超過 1200

字。 

經濟效益主要介紹完成單位和“主要應用單位情況表”中所列單位應用本項目

技術所取得的經濟效益情況。如院校、科研院所技術合同收入（合同額和到賬額）；

企業或其他單位應用本項目技術的產品或服務的質量和效率提升情況，與項目技術

應用有關的銷售額，以及節約成本、降低能耗等情況。填寫經濟效益收據的，應註

明計算方式，並提交支持數據成立的客觀佐證材料。 

社會效益和生態環境效益應說明本項目在推動科學技術進步、保護自然資源和

生態環境、提高國防能力、保障國家和社會安全、改善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提升健

康水平、提高國民科學文化素質和培養人才等方面所起的作用。 

須提供能證明本項目整體技術已實施應用或推廣至少兩年的佐證材料。 

六、主要知識產權和標準規範 

不超過 10 項。填寫直接支持本項目主要科技創新成立且已批准或授權的知識產

權和標準規範等，應按與主要科技創新的密切和重要程度排序。 

對於發明專利外的其他類型，根據實際情況填寫相應欄目。 

所列專利證書頒發日期、標準規範發佈日期、論文發表日期應在開始接受獎勵

申請日之前。 

七、本項目曾獲科技獎勵情況 

應填寫獲得內地國家級、省部級或經科技部批准的社會力量設立的科技奬勵，

以及國際組織和外國政府設立的科技奬勵的情況。 

八、申請者情況 

1. 申請者：應為“六、主要知識產權和標準規範”中所列知識產權和標準規範

等成果的發明人，且其本人或所屬已在澳門或合作區依法設立的實體，擁有該成果

的知識產權。如申請者非為發明人，其本人或所屬已在澳門或合作區依法設立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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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須以授權書或合同方式取得有關技術成果的轉化或授權許可，並參與後續的研

發工作。按照對本項目的貢獻大小排序，人數不超過 5 人。 

2. 完成單位：填寫申請者參與本項目主要研究工作時，已依法於澳門或合作區

設立的單位。 

3. 參與本項目的起止時間：起始時間應在本項目起始時間之後，結束時間根據

實際情況填寫，不限於本項目完成時間。 

4. 對本項目主要技術發明的貢獻：不超過 300 字。應具體寫明申請者對本項目

做出的實質性貢獻，並註明對應“四、主要科技創新”所列第幾項技術發明；與他

人合作完成的技術發明，要明確闡述本人獨立於合作者的具體貢獻，以及支持本人

貢獻成立的證明材料在附件中的編號。 

5. 個人曾獲科技獎勵情況︰不超過 200 字。填寫獲獎項目名稱、獎勵名稱、獎

勵等級、授獎單位、獲獎時間。 

九、附件 

1. 申請者的身份證明文件及有關證明文件：申請者的身份證明文件，如申請者

為非澳門居民，尚須提交在校本部設於澳門的高等院校之在讀證明，或獲許可在澳

門工作的證明文件。 

電子版：提交掃描件。 

紙質版：與電子版一致的複印件。 

2. 兩封副教授級或以上崗位等級的人士撰寫的推薦信 

電子版：提交掃描件。 

紙質版：提交原件。 

3. 知識產權責任聲明書：需所有申請者簽署。 

電子版：提交掃描件。 

紙質版：提交原件。 

4. 合作者同意使用成果的聲明書：需所有合作者簽署。 

電子版：提交掃描件。 

紙質版：提交原件。 

5. 應用情況和效果的佐證材料︰指用於佐證應用情況和效果的客觀材料，須證

明本項目整體技術已實施應用或推廣至少兩年，如驗收報告、用戶報告、技術合同、

銷售或服務合同等。應用單位出具的相應說明或證明可作為佐證材料，須加蓋法人

單位公章。填寫經濟效益數據的，提交支持數據成立的客觀佐證材料，如到賬憑證

或所在單位財務部門出具的相關證明等。 

電子版：提交關鍵頁掃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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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質版：與電子版一致的複印件。 

6. 主要知識產權和標準規範 

電子版：發明專利提交說明書全文（含證書首頁、摘要頁、權利要求書和說明

書），其他類型的提交證書或全文。 

紙質版：發明專利提交說明書摘要頁，其他類型提交證書複印件或首頁。 

7. 曾獲科技獎勵的證明 

電子版：提交獎狀或證書的掃描件。 

紙質版：與電子版一致的複印件。 

8. 技術成果轉化或授權許可︰指申請者非為發明人時，須提供其本人或所屬已

在澳門特區或合作區依法設立的實體，已取得成果轉化的授權書或合同。 

電子版：提交授權書或合同的掃描件。 

紙質版：與電子版一致的複印件。 

9. 其他證明：指支撐本項目主要科技創新、客觀評價、申請者貢獻的證明材料。 

紙質版：與電子版一致的複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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